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補助 50% 

2013【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計畫】 
 

 

 

 

 

 

課程名稱 時數 名額 課程費用 自付額 
班別＆上課時間 

(上課時間：09:00~16:30) 

智慧財產權基礎班 30 20 13,500元 6,750元 週六班 102/04/13 - 102/05/11 

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企業專班-中、美、臺三地專

利維權運動實務養成班 

30 15 13,500元 6,750元 週六班 102/06/01 - 102/06/29 

專利工程師技術工程類專班

（一）專利審查基準及實務 
30 20 13,500元 6,750元 週六班 102/07/13 - 102/08/10 

專利工程師技術工程類專班

（二）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 
30 20 13,500元 6,750元 週六班 102/08/31 - 102/09/28 

 

 

 

 

<課程特色> 

1.禮聘國內智財界權威級講師授課，採實務教學方式，讓您感受系統化與國際性的整套智財操盤手法。 

2.過測驗及出席率達規定者，可取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權課程結業證書」。 

自付額已包含學費、教材費、講義費、午餐 。依實際需要，保留課程更改、臨時調課、取消與更換老師權益。 

本報名表所蒐集個人資料，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只針對本計畫之目的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不做其他用途。 

 
<培訓地點>逢甲大學(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 

<招訓對象>從事智財領域相關工作或對智財權有興趣者，具理工、生技、醫農相關背景者尤佳。 

1.名額有限，以完成報名繳費者優先錄取。 

2.課程出席率達 80%、結訓測驗成績達 70分者，可取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結業證書。  

<報名截止日期> 各課程開課前 1日截止。 

<課程抵免要點> 相關課程時數與費用抵免方式請參閱課程時數與費用抵免規範(詳見逢甲大學推廣教

育處網站 http://www.extension.fcu.edu.tw/)。抵免應於報名繳費前確認，確認後不可再

變動。如有課程抵免問題，歡迎來電洽詢。 

<協辦單位> 逢甲大學技術授權中心 

逢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台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指導單位>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執行單位>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 

<承辦單位> 逢甲大學推廣教育處 

政府幫您省一半，超值優惠，報名從速！ 

逢 甲 大 學 推 廣 教 育 處 
FCU Extension  ISO9001  專業服務品質-大台中地區最佳終身學習園地！ 

 

 

<報名方式> 

逢甲大學推廣教育處(商 101室)【網址：http://www.extension.fcu.edu.tw/】 

熱情服務專線： 

(04)24517250 轉 2411 (週一~週五 9:00-21:00；週六、日 09:00~17:00) 

轉 2415 (週一~週五 9:00-17:00) 邱曉君 小姐 

熱情服務傳真：(04)24514503                          經濟部智財局＆逢甲大學廣告 

 

http://www.extension.fcu.edu.tw/
http://www.extension.fcu.edu.tw/


 

 

※ 註：以下課程依實際需要，本單位保留課程更改、臨時調課、取消與更換老師之權益。 

※ 本報名表所蒐集個人資料，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只針對本計畫之目的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不做其他用途。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師資簡介 

專利法 蔡東賢 理律法律事務所 專利師 

商標法 蘇顯讀 智論聯合法律事務所 律師 

著作權法及相關案例介紹 賴文智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 所長 

營業秘密法及相關智慧財產問題 
劉承慶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 律師 

網際網路與著作權 

智慧財產權管理實務及策略 葛介正 基律科技智財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國際智慧財產公約及國際發展趨勢 江國泉 
香港商御智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法務經理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師資簡介 

專利檢索與專利分析 陳達仁 國立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 

專利檢索與專利分析實作 陳省三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服務與科技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 

專利說明書撰寫及閱讀 
吳宏亮 德律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 所長 

專利說明書撰寫實作 

發明專利申請及說明書撰寫實務：機械、電子、軟體 江雪玉 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智權經理 

發明專利申請實務：化學、醫藥、生物科技相關發明 柯伶昀 理律法律事務所 資深法務專員 

新型專利申請實務 李彥慶 博拓國際智權事務所 資深合夥人 

設計專利申請實務 王志翔 大陸通商專業事務所 副總 

創新性之專利迴避設計-利用創新性迴避設計完成創新
成果進行專利申請 

陳瑞田 宇州國際智慧財產事務所 所長 

專利說明書品質與授權實務的連動 徐光輝 加博國際有限公司 協理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師資簡介 

專利申請程序實務及其基準 柯伶昀 理律法律事務所 資深法務專員 

發明專利實體審查基準(一) 
吳宏亮 德律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 所長 

發明專利實體審查基準（一）-國際法規與案例彙編 

發明專利實體審查基準（二） 易湘雲 展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總經理 

設計專利實體審查及新型專利形式審查基準 陳建銘 萬國法律事務所 科技法務部 專案經理 

發明專利實體申復答辯 李彥慶 博拓國際智權事務所 資深合夥人 

專利舉發實務 冷耀世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經理 

專利申請程序實務及其基準(進階) 王綉娟 智慧財產局法務室 事務員 

評析專利申請審查的核心思維 徐光明 漢威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營運部協理 

 

專利工程師技術工程類專班（一）-專利審查基準及實務 

 

智慧財產權基礎班 

專利工程師技術工程類專班（二）-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13『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計畫』課表與師資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師資簡介 

專利的精隨與中台美三地國際佈局 徐光明 漢威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營運部協理 

專利說明書撰寫及閱讀 易湘雲 展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總經理 

專利申請程序實務及其基準 陳建銘 萬國法律事務所 科技法律部 專案經理 

由蘋果和 HTC專利訴訟前的準備工作 
李世達 台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智權法務處 處長 

美國專利侵權訴訟實務 

專利訴訟實務 蕭富山 禾同國際法律事務所 

中國大陸專利侵權糾紛處理實務 江國泉 
香港商御智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法務經理 

專利侵權要件及損害賠償計算 陳怡勝 長江大方國際法律事務所 

兩岸專利制度及實務之比較 徐光輝 加博國際有限公司 協理 

 

台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企業專班-中、美、臺三地專利維權運動實務養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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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推廣教育課程報名表 
主辦單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開班單位：逢甲大學 

班  名 

2013 智慧財產專業人才培訓系列 

(請勾選報名班別 )  
□智慧財產權基礎班（每人 6,750元） 

□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企業專班-中、美、臺三地專利維權運動實務養成班（每人

6,750元） 

□專利工程師技術工程類專班（一）專利審查基準及實務（每人 6,750元） 

□專利工程師技術工程類專班（二）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每人 6,750元）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第二、三張照片 

請浮貼 
身分證號  

生  

日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校名：                    科系(所)畢/肄： 

兩吋半身 

照片 

黏 貼 處 

(所有照片背面書寫姓名) 

 連絡電話 
住家：(  ) 手機： 

E -MAIL 
(寄發開課相關通知使用，請正確填寫。) 

住   址 

□□□ 

 

收據抬頭 □個人   □公司名稱(                         )   □其他：(                       ) 

服務機關 （職稱） 電話 (    )            轉 

服務性質 （請填寫服務行業類別） 

訊息取得 
(請勾選) 

□課程簡章  □張貼海報  □本校網站  □其他網站  □電子郵件  □來電洽詢   □傳真 

□報紙廣告  □電視廣告  □電台廣告  □親友介紹  □母校師生  □本校師生   □其他 

繳交資料 

(請勾選) 

 □相片 2 張  □學費收據  □行、駕照影本(辦理免費汽車停車證者) 車號：               

繳費方式 

˙提款機轉帳(ATM)、銀行電匯： 
  國泰世華銀行 (文華簡易分行) 

  銀行代碼 013 \ 帳號 260-50-010755-5 \ 戶名：逢甲大學 

※ 重要提醒：報名時別忘了繳交您的轉帳收據(正本或影本)，以利核對感謝您。 

˙「郵局匯票」、「開立支票」抬頭：逢甲大學 

報名方式 
1.現場報名：逢甲大學-商學大樓 101室 (河南路轉逢大路 校門進入左邊第一棟) 

2.通訊報名：將繳交資料「掛號」郵寄至「407台中郵政 25-279號信箱」 

※ 所繳證件如有偽造或不實者，經發現除取消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 本報名表所蒐集個人資料，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只針對本計畫之目的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不做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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